
106 年度桃園市樹木修剪技術認證暨樹木修剪及移植教育訓練專業服務 

景觀樹木修剪技術認證考試  （3~4梯次）簡章報名表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

承辦單位：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

協辦單位：桃園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

二、 認證考試時間： 

第 03 梯次：中華民國 107 年 05 月 08 日（星期二）8：30～16：30。 

 第 04 梯次：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12 日（星期二）8：30～16：30。 

三、 應試資格：限本府相關局處、機關學校總務單位、台電公司、公路總局養護單位、維護廠商、

區公所等所屬承辦、工班人員及景觀從業人員報名參加（報名費免費，若報名後未出席者將

喪失爾後之報名資格）。 

四、 應試者須自備工具器材：藍色或黑色筆、修正液(帶)、安全帽、護目鏡、工作服（長袖或短袖

加袖套、長褲）、工作鞋、工作用手套、修枝鋸（鋸刃長度 210~360.mm）、剪定鋏（長度

180~200.mm）、前述工具套袋組、1 吋彩色照片 4 張（背面註明姓名電話）。 

五、 認證名額：每場次 100 人為限，應考三項測驗全部及格者，由主辦單位頒發技術合格證。 

六、 第 3 梯次報名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 107 年 5 月 4 日（星期五）每日 09:00~18:00 受理額滿為止。 

七、 報到地點：桃園市風禾公園（桃園市桃園區文中二路與慈文路路口） 

八、 認證考試會場地點：桃園市風禾公園或向陽公園或水秀公園。 

九、 報名辦法：請將報名表填妥相關資料（以下二者擇一） 

1. 請以 LINE（+王廷祐 ID：chaos10627）傳送影像或資料 

2. 掃描影像 E-mail 電子信箱 roc2016la@gmail.com 傳送。 

注意：每日 09:00~18:00 受理報名，敬請務必於傳送報名表格後以電話聯絡通知收件人員：  

      景觀全聯會王廷祐執行秘書 0975-666926 再次確認資料是否成功寄達。 

十、 認證考試時程表： 

考試時間 時數 認證考試時程 認證師資 科別 

08:00-08:30 30 分 認證受測人員報到 

08:30-09:30 50 分 學科（筆試）測驗 
學科監評長 

及監評委員群 
測驗 

09:30-09:40 10 分 休息時間 

09:40-11:30 110 分 樹木修剪技術實作測驗監評要點說明 
總監評長 

監評委員二名 
術科 

11:30-12:30 60 分 午餐休息時間（公布學科測驗成績合格名單） 

12:30-17:30 

視情況調整 
300 分 分梯次術科（鑑別及實作）測驗 

術科監評長 
及監評委員群 

測驗 

註：辦理單位得就各種突發狀況因素予以進行相關課程時間、內容、師資、場地等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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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度桃園市樹木修剪技術認證暨樹木修剪及移植教育訓練專業服務 

景觀樹木修剪技術認證考試 簡章報名表 

（本年度認證考試尚有第 3梯次 5月 8日、第 4梯次 6月 12日，請擇一梯次參加不可多選） 

姓名  
飲食習慣 

□葷□素 

出生年月日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

認認梯次 
□ 第 3 梯次：5 月 08 日 (週二)   

□ 第 4 梯次：6 月 12 日 (週二) 

行動電話  

住宅電話  

服務單位  

部門職稱  

通訊地址 

□□□□□ 
縣      鄉市      村             路      段           號之 
市      區鎮      里      鄰     街      巷     弄    樓之 

戶籍地址 

□ 同通訊地址     □□□□□ 
縣      鄉市      村             路      段           號之 
市      區鎮      里      鄰     街      巷     弄    樓之 

 

 

身分證影本 

粘貼處 

（正面．請浮貼） 

 

 

 

 

身分證影本 

粘貼處 

（反面．請浮貼） 

 

 

照片粘貼處～1 
 

1. 請用 2 年內 1 吋彩色

正面半身脫帽照片。 

2. 不得黏貼以印表機所

列印之照片。 

3. 照片背面請書寫：報

名者之姓名及身分證

號碼。 

照片粘貼處～2 
 

1. 請用 2 年內 1 吋彩色

正面半身脫帽照片。 

2. 不得黏貼以印表機所

列印之照片。 

3. 照片背面請書寫：報

名者之姓名及身分證

號碼。 

照片粘貼處～3 
 

1. 請用 2 年內 1 吋彩色

正面半身脫帽照片。 

2. 不得黏貼以印表機所

列印之照片。 

3. 照片背面請書寫：報

名者之姓名及身分證

號碼。 

照片粘貼處～4 
 

1. 請用 2 年內 1 吋彩色

正面半身脫帽照片。 

2. 不得黏貼以印表機所

列印之照片。 

3. 照片背面請書寫：報

名者之姓名及身分證

號碼。 

註：本表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影印複製使用之。 


